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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場地使用要點 
 
 

民航人員訓練所 97年 11 月 21 日航訓總字第 0970003537 號函頒修正 

一、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有效管理本所場

地，以發揮服務功能並充分利用資源，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係指本所教室、寓教廳、消防演練場及網球場

之各項設施及設備。 

前項場地除教室使用時間以辦公日為限外，其他場地均開放例假

日使用。 

三、本所場地在不影響本所學員使用下，提供各機關、團體及學校(以

下簡稱使用單位)申請舉辦下列各項活動： 

(一)學術性之研討、演講、教育訓練活動。 

(二)藝文、社教及公益相關之活動。 

(三)其他經本所同意之活動。 

四、使用單位應於活動舉辦十日前填妥使用申請表向本所總務組提出

申請（申請表如附表一），經本所同意後，應依收費標準表(如附

表二)繳納使用費及保證金。 

前項使用費及保證金，使用單位應於本所同意五日內(不含例假日)

繳納完畢。但同意日離使用日期不足五日者，應於使用日期前繳

納。 

五、民用航空局暨所屬機關主辦活動，得免費使用場地及免繳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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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免費使用單位對場地保護之責任與付費使用單位相同。免費

使用單位之委外廠商或單位在本所活動期間之行為及損害賠償，

應負共同賠償責任。 

六、申請使用本所場地經同意及繳納費用後，使用單位因故無法舉辦

活動或中途停止使用者，已繳之使用費依第十二點規定辦理。但

本所有特殊需要時，得於同意使用時間五日前協調使用單位改期

或另覓本所其他場地；如無法辦理時，無息退還所繳納之費用 

七、使用單位應於本所指定處所，張貼或佈置海報等宣傳物品，並於

活動完成清除復原。 

八、使用場地設備由使用單位派專人負責操作，並應配合本所場地負

責管理人員之指導與管制，如需增加其他電器、電子儀器或自備

器材物品，需提前存放及安裝者，應於提出書面申請時一併敘明，

並徵得本所同意。活動結束後，使用單位應派員清點交回或依時

限將各項佈置物品器材運離，本所不負保管責任，並得逕為處理。

其所需費用自保證金中扣除，如有不足並得追償之。 

九、場地使用期間，使用單位應遵守本所門禁管制、安全維護及公共

秩序等規定，並自負人車安全責任。 

十、使用單位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在指定地點及同意期限內活動。 

(二)應負責維持場內外之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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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得有侵害著作權或其他侵權行為。 

(四)於活動結束後，應將使用之場地、設施或物品等回復原狀。 

(五)不得有違反法令之情事。 

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使用單位應分別依法負其責任，如係其委

外廠商或單位所造成者，亦同。其致本所遭受損害者，並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本所得自保證金中扣除，如有不足並得追償之，使

用單位不得異議。 

使用單位於活動結束責任解除後，本所無息退還所繳納之保證

金。 

十一、使用單位有下列情形之一，本所得終止使用同意，已繳之使用

費不予退還： 

(一)違反法令及政策、擾亂秩序、妨害社會安寧、公共安全或

善良風俗者。 

(二)舉辦活動與原申請用途不符或將場地擅自轉介予他人使

用。 

(三)活動期間有損本所建築設備或其他設施，或影響本所正常

訓練活動，經本所認定不宜繼續使用者。 

使用單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ㄧ且情節重大時，本所一年內不受

理其場地使用之申請。 

十二、洽訂場地手續及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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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妥「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場地使用申請表」後，加

蓋使用單位關防或公司章，傳真或至本所總務組洽訂。(本

所聯絡電話：02-87703642；傳真：02-25063818) 

(二)繳納使用費及保證金： 

1.應以匯款或即期支票向本所總務組繳納。 

2.保證金於活動後依據本所通知歸還使用單位。 

(三)取消或變更申請： 

1.預訂後如欲變更場地或時間，最遲應於使用三日前辦理，

如本所有合適場地時，則得同意變更。 

2.使用三日前書面通知本所取消使用者，扣取使用費百分之

二十之手續費。 

3.中途停止使用或未依前述規定取消使用者，已繳之使用費

不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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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場地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姓 名  

電    話  申請機關(構)  

手機號碼  

傳    真  
通 訊 地 址  

連

 
絡

 
人

e-mail  

活 動 名 稱  

活 動 說 明 
(包含活動內容、宗旨、參加對象、流程、配合事項等) 
 

自 備 器 材   

遵 守 事 項 
同意依「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場地使用要點」

辦理。 

使 用  時  段 使  用  場  地 人 數 場地使用費 保證金 

 時  分起 
年 月  日 

時  分止 

 
   人

  

 時  分起 
年 月  日 

時  分止 

 
   人

  

 時  分起 
年 月  日 

時  分止 

 
   人

  

合              計   
金 額 總 計：      拾      萬      仟      佰      拾     元 整 

          □核准，請派專人負責操作，並注意用電安全，活動結束即予運離。 
自備器材 
          □不准。理由：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會計員 副所長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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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練所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   地 
容納 
人數 

用途及設備 
費 用 

(單位：元) 
說     明 

101教 室 
（一樓） 

 

16人 1. 各類講習班 
2. 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白
板。 

A：2,000 
B：2,000 
C：2,500 

102教 室 
（一樓） 

24人 1. 各類講習班 
2. 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白
板。音響設備（含有線麥

克風一支、無線一支） 

A：2,000 
B：2,000 
C：2,500 

105教 室 
（一樓） 

12人 1 各類講習班 
2 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白
板。講座桌上麥克風。 

A：1,500 
B：1,500 
C：2,000 
 

106教 室 
（一樓） 

12人 1 各類講習班 
2 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白板 

A：1,500 
B：1,500 
C：2,000 
 

111教 室 
（一樓） 

40人 1 各類講習班 

2 電腦投影機及螢幕、白板。
音響設備（含講座桌上麥克

風、無線二支、夾式一支）

A：3,000 
B：3,000 
C：4,000 
 

寓教廳 
(四樓、含韻
律教室、

KTV室) 

20人 
桌球檯、瑜珈墊、健身器

材、KTV音響設備 

A：1,500 
B：1,500 
C：1,500 

消防 
演練場

(戶外) 

 

15人 含油池、水泥平地 

A：1,000 
B：1,000 

網球場 
(戶外) 

8人 標準網球場一面、練習牆 

A：1,000 
B：1,000 

一、使用時段 
A：上午8時30分至12時20分。

B：下午13時30分時至17時20

分。 

C：夜間18時至22時。 

二、費用 
(一 )各公益機關 (構 )外借場
地，費用以 6折優惠。 

(二)申請時，需同時繳交保證
金，保證金費用為新台幣

1,500元。 
三、設施使用說明 
(一)課堂外供應茶水，請自備

環保杯。 
(二)使用影印機、傳真機費用
另計。 

(三)使用場地設備由使用單位
派專人負責操作，並應配

合本所場地負責管理人員

之指導與管制。 
(四)本所提供無線上網環境，
並於一樓設有電腦教室、

圖書室，免費提供學員使

用。 
(五)本所一樓設有講師休息

室，免費提供使用。 
(六)如有任何疑問，請電話洽本
所總務組 02-87703642。 

 


